附件1

[bookmark: _GoBack]《泉港区林业生态补偿补助资金管理规定》
征求意见表
	征求单位（盖章）：

	

	备注：现将《泉港区林业生态补偿补助资金管理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全文予以公布，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，以便进一步研究、修改。欢迎有关单位和个人提出修改意见，并于2026年1月4日前以书面形式反馈至区自然资源局，联系电话：0595-87971611，邮箱qgly87971611@163.com。



